
中央研究院受理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推薦作業程序 

一、法令依據 

1、國籍法。 

2、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。 

二、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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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注意事項 

1、外籍人士依據國籍法第 3條至第 7條申請歸化我國國籍，如經審核認屬該法第 9條第

4項規定之高級專業人才，得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。 

2、各所（處）、研究中心於受理高級專業人才歸化國籍推薦申請時，以具本院正式編制人

員身分為推薦對象，並以已獲長聘之外籍同仁為優先考量；至於博士後研究人員，因

人事室會國際事務

處及學術諮詢總會

審核，並簽請核定 

秘書處於推薦理由書用印後，由人事室

送還各所（處）、研究中心轉交申請人 

各所（處）、研究中心受理申

請並進行初審後，填具推薦理

由書，連同 2 封相同研究領域

專家之推薦信，函送院方 

申請推薦 

不通過 

通過 

申請人收到推薦理由書，應依內政部規定

期限，自行填寫歸化國籍申請書並檢具相

關文件，逕向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歸化

我國國籍 

結果函送各

所（處）、研

究中心 

說明： 

1. 各研究所(中心)自

行訂定審查機制。 

2. 推薦信 2 封須彌

封，其中 1 封需為

外部專家所出具。 



非屬正式編制同仁，請循其他適當歸化國籍方式辦理。 

3、基於推薦權責，各所（處）、研究中心對被推薦之外籍人士相關獲獎資料、專業才能、

學術研究或重要事蹟等請實質審查，以求周妥。 

4、各所（處）、研究中心於填具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推薦理由書「機關推薦理由」欄

時，推薦理由應與被推薦之外籍人士獲獎、專業才能、學術研究或重要事蹟等內容有

連結並具關聯性，以證明推薦理由與實際情形相符。推薦理由書所有欄位應完整填寫

後，再報院審核。 

5、內政部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審查會召開會議時，請被推薦之外籍人士所屬研究所

所長或副所長、研究中心主任或副主任代表本院列席說明推薦理由及相關資訊，如被

推薦之外籍人士為研究所所長或研究中心主任時，則由學術諮詢總會派員或委託其他

領域相近(非原研究單位)之研究人員(研究員職級以上)代表列席。 

6、依據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規定，高級專業人才之認定，應由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出具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推薦理由書，提請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

及相關機關組成之審查會審核。因此，獲本院推薦之外籍人士，仍需經內政部審核認

定是否為高級專業人才。 

四、使用表格 

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推薦理由書。 

五、相關網頁連結 

請參閱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(網址：http://www.ris.gov.tw)熱門主題服務項下「高級專

業人才歸化專區」，該專區設有法規依據、申請流程、各中央部會主管機關聯絡窗口、國籍變

更申請書暨提憑證件一覽表等資訊。 

              106.7.19 更新 

http://www.ris.gov.tw/

